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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襄汾大商堆山史前石器

制造场初步研究

王向前 李占扬 陶富海
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: ;高汾地区丁村文化工作站 :

关镇词 史前学 < 石器制造场 <大尚堆山 < 山西

内 容 提 要

大尚堆山石器制造场石制品极为丰富
,

数以万计
2

本文记述了对大固堆山史前石器制造

场的初步观察和对所获石器进行研究的主要结果
2

石器的主要类型有砍祈器
、

刮削器和尖状

器
2

其中矛形器数量丰富
、

器形独特
,

是该遗址中典型器物
2

这里的石器别具一格
,

代表了一

种新的区域性文化
2

在丁村遗址以东的塔儿山一带
,

分布有大量的角页岩
,

丁村石器基本上是用这一类岩

石制造的
。

丁村遗址石器会不会是在原料产地就近制作
,

那里会不会有石器制造场
,

这个

想法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了塔儿山
。 67 8斗年

,

在配合南同蒲铁路复线工程进行丁村遗址

旧石器考古发掘之际
,

本文的前两位笔者于 6∗ 月 斗 日赴塔儿山一带调查
,

在沙女沟村东

的大尚堆山南坡
,

发现了这处大型的史前石器制造场
。

该制造场范围较大
,

在大固堆山周

围的李沟
、

青杨岭
、

六家凸等地
,

大约七
、

八平方公里内
,

均有石器发现
,

但以大尚堆山南坡

最丰富和最集中
。

此后
,

笔者又多次前往遗址区进行了调查
。

一
、

遗 址 概 况

大尚堆 山史前石器制造场
,

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城关镇沙女沟村东二公里的塔儿山支

脉大尚堆山南坡
,

西距丁村七公里
。

地理坐标北纬 = ! “ ! ∗
‘

8 ”
,

东经 6 6 6 ” 7
’

9图 1:
。

从汾

河畔的丁村遗址向东至沙女沟村一带
,

地势徐徐上升
,

于遗址附近骤然抬高
,

大尚堆山拔

地而起
,

最高点海拔 8 ∀ 米
,

高出扮河面约 > ∗ 米
。

山体岩性主要由角页岩和变质砂岩组

成
,

岩层倾斜节理发育
。

大量石制品主要堆积于大尚堆山南坡基岩之表面
,

面积约 ! ∗∗ ? = ∗∗ 平方米
。

在此

范围内
,

石制品彼此迭压
,

可见最大厚度约达千米
,

整个石制品的数量很难确切统计
。

石

制品多被不厚的浮土和草皮覆盖
,

在山坡上的侵蚀谷中
,

由于坡面流水的冲刷
,

致使相当

多的石制品裸露
。

石制品全系打制而成
,

还未见到任何磨光石器和新石器时代陶片
。

石制品棱角锐利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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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为原地堆积
,

少部分可能发生过短距离滑移
。

多数石制品表面遗有岩石自然面 9层面或

节理面 :
。

二
、

石制品的初步观察

石制品原料大致有两种
,

一种致密细腻呈灰黑色
,

另一种颗粒明显呈深灰色
,

与丁村

遗址石器岩性相似
,

在未作进一步鉴定前
,

仍统称为角页岩
。

现将所采集到的标本分类描

述于后
。

9一 : 石 核 与 石 片

石核分规则形和不规则形两大类
,

其中不规则形石核数量最多
。

不规则形石核体积大
,

无一定形状
,

多呈片状或块状
。

目前所见石核的最大径可达

∀∗ ∗ 毫米
,

但多数在 ∗∗ 毫米左右
,

其上宽大于长的石片疤较多
。

石核上或多或少遗有自

然岩面
。

石核台面有两种
,

一种是自然台面 9层面或节理面 :
,

另一种是人工打击台面
。

规则形石核
,

仅发现有似柱形和漏斗形两种
,

共计 66 件
,

同样有 自然台面和打击台面

两种
。

似柱形石核 件
,

均不典型
,

仅限于一部分柱面上定向剥片
。

最大一件台面直径为

6!∗ 毫米
,

高 6 6∗ 毫米
。

漏斗形石核 ! 件
,

石片疤多数长大于宽
,

其形状和丁村遗址出土

的多面形石核及锥形石核相似 9裴文中等
,

6 7 ! 8 :
。

最大一件台面直径 6∗ 毫米
,

高 ” 毫

米
,

周身剥片
,

台面角 ∀8
“

一 88
。

之间 9图版 −一 1:
。

标本 Ν
2

8斗∗6 7 9图 : 为最小一件
,

台

面为人工打击面
,

台面直径 ∗ 毫米
,

高 >> 毫米
。

周身剥片
,

浅长石片疤较多
,

其中一石片

疤长 =! 毫米
,

宽仅 66 毫米
。

该标本形态及石片疤特征与下川遗址中漏斗状石核可作对

比 9王建等
, 67 ∀ ! :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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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片数量极大
,

经初步观察
,

似乎是宽大于长的石片 占多数
,

长大于宽者为数较少
。

石片台面有 自然面和人工打击面两种
。

台面平坦
,

不 见修理
。

打击点清楚
,

半锥体多数较

凸 9图版 −
一

:
。

石片背面一半以上或多或少遗有自然岩面
,

这表明石核剥片不多
,

便将其

废弃
,

利用率不高
。

石片大小不一
,

有宽达 ∗ 。毫米的巨型石片
,

也有小至 6∗ 一 =∗ 毫米的

小石片
,

其长径在 !∗ 一 6 ∗∗ 毫米之间者似 占多数
。

9二 : 石 器

作过初步研 究的石器共 6 88 件
,

分类记述如下
。

砍祈器

砍折器共 件
,

依器形及加工边的数 目
,

可分为以下三型
。

1: 单刃砍研器
,

巧 件
。

器身扁平横宽
,

多呈四 边形
,

由石片制作者居多
。

一长边为

陡直的岩石 自然面
,

少数为击断面
,

普遍不作修理
,

可作为器物之把手 < 往往是将相对另一

长边加工
,

主要由腹面向背面 9或由平坦面向较凸一面:
,

用石锤重击成刃
,

一般不作进一

步细修
。

修理疤痕大而深凹
,

刃缘多不平齐
,

有弧刃和直刃之分
。

刃口较厚
,

刃角多在

!!
“

一 !
“

之间 9图版 −一 = :
。

器形大小近似
,

长宽厚以 6! ∗
、

8∗
、

=∗ 毫米左右者 占多数
。

标

本 Ν
2

8 ! ∗ 6= 9图版 −一 > : 是一件向两面加工的器物
,

刃缘微凸
,

器形略小
,

重 > ! 克
。

: 复刃砍折器
,

四件
。

器形略呈长方形或四边形
,

器身较厚
。

用石核和石片制作者

各二件
。

由石核加工者
,

均采用交互打击法修理
。

标本 Ν
2

8 > ∗6 斗 9图版 −一 !: 器形较

小
,

重 !! , 克
,

轮廓呈长方形
。

其加工方法是
,

对要加工的二边首先用石锤以交互打击法

加工出一个左右对称的锋利刃 口
,

随后又作局部细修
,

使刃缘平齐规整
。

刃 口相对一边即

右侧边作钝化修理
,

以求把握
。

该标本的器形和加工
,

同丁村 遗 址 多 边 形 砍 砸 器 中

Γ
2

6 7 8 ∀ 号标本图版 1?
,

# 相似
,

但比丁村者大
。

=: 斧形砍折器
,

三件
。

器身较长
,

形如斧状
。

一短边用交互打击法修理成刃
,

两侧边

也予以修理
,

尾端多被横向击断呈平齐状
。

二件器身较厚
,

一件略薄
。

标本 Ν
2

8> ∗ ∗ !

9图版 −一 : 为其 中最小一件
,

长宽厚为 6 ∀∗
、

8 !
、

=! 毫米
,

重 ∗∀ 克
。

器身一面扁平
,

另一

面微凸
,

以向微凸面加工为主
。

器形左右对称
,

两侧边加工成均匀内缩的细 腰状
。

标本尾

端未作横断处理
,

而是修理成马鞍形内凹
。

器形的基本特征可同鹅毛口细腰手斧对比 9贾

兰坡等
,

6 7 ∀ = :
。

刮削器

刮削器和砍研器都是使用刃部的工具
,

通常是以器物大小的不同进行分类
。

这里记

述的标本
,

器形普遍较大
,

其长径均超过 6∗∗ 毫米
,

因此
,

在区分砍祈器和刮削器时
,

除采

用通常的分类原则外
,

把修理痕迹也作为一个附加条件
。

修痕大而深凹
,

刃缘不平齐
,

标

本长径大于 6 !∗ 毫米或重量在 ! ∗∗ 克以上者
,

一般归人砍折器类 < 修痕小而密
,

刃缘较平

整
,

器形相对小并低于以上尺寸者
,

则归人刮削器类
。

刮削器共计 68 件
,

分以下二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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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: 单刃刮削器
,

十件
。

器身多宽大于长
,

常呈四边形或矩形
,

均由石片制作
。

器背陡

直
,

为岩石自然面或石片台面者七件
,

为石片折断面或经钝化修理者三件
。

刃口平齐薄

锐
,

系石锤轻敲细击所致
。

标本 Ν
2

8 ! ∗ 67 9图版 −一 ∀: 由一薄宽石片制作
,

器形呈不规

则四边形
。

刃口在台面相对一边
,

由腹面向背面加工
,

刃缘匀称微凸
,

刃长 6>! 毫米
,

刃角

平均 ∀ ∗ ∗ 。

长宽厚为 6> ∗ 、 6 ∗ ∗ 、 ! 毫米
、

重 = 8 ∗ 克
。

: 复刃刮削器
,

八件
。

均由石片制作
,

轮廓近似矩形
。

两个以上边作了修理
。

除二

件为复向加工外
,

余均单向加工
。

标本 Ν
2

8 > ∗ 6 = 9图版 −
一

.: 器形较小
,

器身扁平
,

长宽

厚为 6 6 ∗
、

∀ ∀ 、 ∗ 毫米
,

重 6∗ 克
。

修理时采用斜向打击
,

修痕小而重迭
,

刃 口薄锐
,

最小

刃角为 > ∗ 。 。

获得的石器普遍采用的是陡向打击
,

象这样斜向打击法则使用较少
。

标本

Ν
2

8 > ∗ 6 9图版 −一7: 器形规整
,

一长边和一短边作了单向修理
,

短边刃 口加工细致
,

刃

缘平齐锐利
。

其刃 口形态和下川的镇状器
、

薛关的似石斧均颇相似 9王向前等
, 6 7 8 = :

。

标

本 Ν
2

8 !∗ 6∀ 9图版 −一 6 ∗: 由一薄石片制成
,

除石片台面外
,

其余边缘都作了修理
。

加工

的程序是
,

首先沿周边向背面依次重击
,

打出刃口 ,

接着以向背面为主作轻敲细击
,

修出平

整的刃缘
。

刃角平均 ∗ “ 。 台面附近修出 8∗ 毫米长的凹 刃
。

该标本是一件由凸凹刃组

成的多功能工具
。

尖状器

尖状器是采集到标本 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工具
,

共 6>8 件
,

可分以下六型
。

6 6 直 」

图 漏斗形石核 9Ν
2

. 斗∗ 6 7 :

厂Κ Ι Ι Φ 1
一 , Ε 4 ΓΦ Π Φ ( / Φ

∗ = ∃刃
‘Α 一 ≅

上 Ρ
≅ 上 ≅

—
」

图 = 矛形器 9Ν
·

! ! ∗ ∗ = :

Σ ΓΦ 4 / 一 , Ε 4 Γ巴Π Γ(  Ι /

图 > 三棱尖伏器 9Ν
2

! ! ∗ ∗ ! :

% / 
4 Ι Ο Κ 14 / Γ(  Ι 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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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: 扁尖短身尖状器
,

一件
。

由一厚石片制成
,

背面隆凸
,

腹面平坦
,

形若龟背 9图版

Ι 一 6 :
。

将石片的一侧边由台面端至尾端向背面修理
,

另一侧边仅作了局部加工
,

两侧刃于

石片尾端相交构成一舌形扁尖
。

器身短而厚
,

重 6 克
。

: 锐尖长身尖状器
,

一件
。

由石片制作
。

器身修长扁平
,

两侧对称 9图版 66一 :
。

左侧

边近尖部向背面修理
,

其余部分保留岩石自然面
,

右侧边从尾端至尖部作连续 陡向加工
,

使之成一弧形刃并与左侧边相交
,

制成三棱形锐尖
。

器身长宽厚为 = ∗
、

∀ ! 、 > ∗ 毫米
,

重

7 8! 克
。

制作者能将背面和一侧边均为自然岩面的不规整石片
,

打制成一件优美而实用

的尖状器
,

显示出大 尚堆山史前期制作石器的工艺有着较高水平
。

= : 有肩矛形器
,

仅一件
。

由一宽石片制作
,

器身扁平
,

两侧对称 9图 ! < 图版 Ι 一 = :
。

一侧边9石片尾端 :薄锐
,

尖部略作修理 < 另一侧边 9台面端: 刃口 较陡
,

局部有叠压 的鳞片

状石片疤
,

可能是该石片未产生之前
,

对石核敲击所致
,

尖部向背面作了两次修理
。

尾端

内缩
,

左右伸 出两肩
。

肩后柄长 =8 毫米
,

宽 > 毫米
。

右肩跟部修出一凹 口 。

器身长宽厚

为 ∗!
、

∀
、

68 毫米
,

重 = 68 克
。

标本加工的部位虽不算多
,

但由自身特质
,

已表明它是一

件理想的狩猎武器
。

尾端有柄出肩
,

应为制作复合工具时的捆绑部位
。

该标本的加工与

器形
,

反映了石器制造者能因材制器的主观能动作用
。

> : 矛形器
, 6 6! 件

。

是尖状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类
。

器身修长
,

左右近似对称
,

器形颇

似矛头
,

多由石片制作
。

多数标本是沿其两侧边
,

从底到尖向背面作连续打击并制出三棱

图 ! 有肩矛形器 9Ν
·

. 斗∗ 6 :

Σ Ε ( Κ 1Π Φ / 一 , Ε 4 ) Φ Π , ) Φ 4 / Ε Φ 4 Π



7 人 类 学 学 报 卷

状锐尖
。

两侧边的修痕多数深凹
,

修理刃角多在 ∗
“

一 ∀∗
“

之间
,

最大者可达 7 ∗ 。 。

标本

尾端多被横向截断
,

不再做任何修理 9图 = < 图版 Κ 一 > 、 ! 、 、 ∀ :
。

本类器形虽基本一致
,

但仍有其差异
Χ 少数标本中部粗两头尖呈梭形

,

尾端未作横向

截断 < 刃尖有的锐利
,

也有的略钝 < 刃尖横断面有的为三角形
,

有的呈梯形9图版 66 一

:
。

除

少数标本为复向加工外
,

多数为单向修理
。

在全部石器中矛 形 器 的 器 形 较 小
,

标本

Ν
2

8 > ∗ ∗ 69图版 ∋ 一 ! : 在同类器物中
,

居中等大小
,

长宽厚为 6 ∗
、

>
、

= ∀ 毫米
,

重 = > =

克
。

矛形器是一种特殊的尖状器
,

从器形分析
,

推测它是被用于制作复合工具的矛头
。

! : 三棱尖状器
,

八件
。

均由石片制作
,

加工方法与矛形器基本一致
,

但器形厚大
,

也

不如矛形器规整
。

器身宽度由尖部至尾端很快展宽
,

有的尾端被横向击断呈平齐状
,

有的

则修理成圆弧形
。

标本 Ν
2

8 ! 。。8 9图 > < 图版 Ι 一

8: 两侧边向背面作连续打击
,

前聚成

向左微斜的三棱状锐尖
,

尾端修成弧形
。

标本长宽厚为 6 ∀ 。
、

∀ 8
、

斗。毫米
,

属中等大 小
。

标本 Ν
2

8 > ∗ ∗ 9图版 66一7: 器形端正呈等腰三角形
。

两侧边作连续打击
,

以向背面加

工为主
,

尖部向腹面仅作了少量修理
。

尾端被横向截断呈平齐状
,

器身最宽处在尾端
。

长

宽厚为 6 ! !
、

8 6
、

= 8 毫米
。

上述标本的加工和器形与丁村三棱尖状器十分相似
。

: 鸭嘴形尖状器
,

件
。

多由石片或板状石块制作
。

修理方法与矛形器大致相似
,

不同点是尖部修成鸭嘴形扁尖
,

横断面呈扁三角形或四边形
。

器形较大且不甚规整
,

大

小也颇悬殊
,

最大一件重 = ∗ ∗ ∗ 克
,

小的仅 =∗ ∗ 克
,

一般多在 ∀ ∗∗ 一 6 ∗ ∗ ∗ 克之间
。

标本

Ν
2

8> ∗ 6∗ 9图版 Ι 一 6 ∗: 一面为岩石层面
,

另一面为人工打击面
。

两侧边均由自然面向

人工打击面作连续修理
,

尖部横切面呈扁三角形
,

尾端被打成平齐状
。

重 7 巧 克
。

三
、

结 论

通过对遗址的观察和对石器的初步研究
,

可得到以下几点认识
。

9一 : 石器的一般性质

6
。

打片技术

大窗堆山石器制造场石片
,

不是象通常遗址那样由砾石上剥取
,

而是从没有经过搬

运
、

磨蚀
、

棱角分明的板状或块状岩石上产生
。

这些岩块上的层面和节理面
,

便是理想的

台面
,

但人工打击台面的石片也为数不少
,

而修理台面的标本却很少见到
。

石片打击点和

半锥体大 多明显
。

打击石片主要采用锤击法
。

从石核形态多为不规则的片状和块状
,

台面普遍不作修理以及石核和石片背面多遗

有岩石自然面情况表明
,

石核的利用率不高
Χ 一旦石核不宜于产生石片时

,

不去进一步修

整
,

而是废弃不用
。

产生这 种情况的主要原因
,

沽计与这里石料丰富和有 良好的自然台面

有关
。

2 石器的类型及其特征

在整个石制品中
,

石片数量极大
,

宽石片为数甚多
。

不规则形石核是整个石核的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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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
,

规则形石核较少
。

规则形石核中的典型者
,

为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常见的漏斗形石核
。

石器的器形普遍较大
,

在采集到的标本中
,

其长径一般都超过 6 ∗∗ 毫米
。

除少数标本

由石核制作外
,

多数则由石片制作
。

石器分砍折器
、

刮削器和尖状器三大类
,

共计 66 种
,

即单刃
、

复刃和斧形砍折器 < 单刃
、

复刃刮削器 <扁尖短身
、

锐尖长身
、

有肩矛形
、

矛形
、

三棱

和鸭嘴形尖状器
。

尖状器是石器中具有代表性的工具
,

其中矛形尖状器加工基本一致
,

器

形独特
,

是本遗址中最为典型的器物
。

砍研器和刮削器的器形轮廓多为四边形或矩形
,

几何形特征比较突出
。

多数标本的背部陡直
,

为岩石自然面
。

砍折器和刮削器的上述特

征
,

可与古交同类器物对比 9王向前等
,

67 8> :
。

该遗址的文化性质
,

和内蒙大窑石器制造

场 9内蒙古博物馆等
, 6 7 ∀ ∀: 相比

,

尚有一定差别
。

大窑的刮削器数量最多
,

尖状器甚少
,

其中龟背形刮削器是
“

大窑文化”中的典型器物
,

而在大固堆山却很少发现
。

=
2

修理方法

石器的修理主要采用锤击法
,

多由腹面向背面打击
,

以单向加工为主
。

经初步观察
,

修理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
。

第一种是用石锤连续重击其边缘
,

一次修成
,

不再细修
。

采取这种加工者
,

刃角多在

!
。

左右
,

修理痕迹较大
,

刃缘 凸凹不平
,

部分尖状器和砍研器
,

就是用这种方法加工的
。

第二种是重击和细修相结合的方法
。

其修理过程是
,

首先用石锤重击打出刃口的雏

形
。

接着对雏形刃 口作进一步轻敲细击
,

使刃口变得平齐
。

刮削器多采用这种修理方法
。

第三种是截断法
。

这种方法仅限于对一部分石器尾端的处理
。

该遗址中尖状器的尾

端或手握部分
,

多数采用了横向截断的方法
,

打出一个或两个平面
。

矛形器因器形较小
,

多采用一次截断
,

出现一个陡直或倾斜的平面 < 鸭嘴形尖状器和斧形砍研器等大型工具
,

则采取向两侧分别打击一次
,

形成向器身两侧倾斜的屋脊形斜面
。

对石器尾端采用横向

截断的处理
,

是大尚堆山遗址中别具特色的修理方法
。

9二 : 遗 址 性 质

大固堆山遗址石制品中石片数量极大
,

石器比例甚小
。

石制品棱角锐利
,

层层叠压
,

属于原地堆积
。

遗址位于山体南坡
,

这里避风向阳
,

是史前人类制造石器的 良好环境
。

由

此表明
,

大尚堆山遗址是一处大型的石器制造场
。

9三 : 文化时代及其意义

如上所述
,

大尚堆山石器的修理及器形
,

有一些具有旧石器时代的石器特征
,

如单刃

砍所器和刮削器
,

与古交遗址中同类器物相似 < 斧形砍折器可同鹅毛 口细腰手斧对比
,

具

有新石器性质 < 器形独特的矛形器等
,

迄今还未见于丁村文化
,

也不见于襄汾柴寺细石器

地点
。 ,

在其他新
、

旧石器时代遗址中
,

也未找到可与之对比的资料
。

在该制造场中
,

迄今

; 柴寺细石器 出于柴寺村附近汾河第二级阶地底部砂砾层
, 属于下川型的典型细石器

。

时代为晚更新世晚期
。

材料未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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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没有找到新石器时代常见的磨光石器和陶片
。

据 此
,

我们将大尚堆山石器制造场的时

代暂定为史前时期
,

要作进一步断代
,

尚有待今后的工作
。

经野外观察
,

该遗址可能延续

了相当长的时间
,

不会是单一时期的石器制造场
。

通过 目前对石制品堆积层上部
,

裸露于

表层一部分石器的初步研究
,

估计上层文化的时代不会早于旧石器时代晚期
,

大约处于旧

石器时代晚期之末
,

也可能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早期
。

在国内目前所知的如大窑
、

鹅毛口和西樵山 9黄慰文等
, 6 7 ∀ 7 : 等石器制造场中

,

大

尚堆山石制品最为丰富
。

矛形器等工具
,

器形新颖
,

别具一格
,

与附近新
、

旧石器时代文化

面貌迥然相异
,

代表着一种新的区域性文化
。

诚然
,

这个遗址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

究
,

目前的看法
,

可能为将来的工作所充实或修正
。

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森水
、

刘源
,

上海大学陈淳以及山西省考古

研究所王建等同志
,

都曾先后考察过这处制造场
,

并对有关问题进行过研讨
。

在木文写作

过程中
,

张森水和王建同志均提过宝贵意见 <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李夏廷
、

张红旗同志为本

文绘图
,

李建生同志拍摄了照片
。

在此
,

笔者向他们致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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